
 

 

澳洲聯邦政府同意處理臉書年齡限制提案 
 

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文化組 
 

澳洲聯邦政府表示教育是保護兒童使用臉書及其他媒體的最佳

方式，而不是以立法來保護兒童；但澳洲聯邦政府也同意處理由南澳

州政府提出社會媒體使用年齡限制與家長有更多權限取得兒童臉書

(Facebook)帳號的提案。 

南澳政府(South Australia government)於7月22日在阿得雷

德舉辦州與聯邦檢察長大會後，著手展開準備大會關心此議題的討論

提案。澳洲聯邦司法部長(Federal Justice Minister)Brendan 

O’Connor表示聯邦政府不願訂定沒有效果的法令；並強調「我認為

教育是關鍵所在」；「我們必須告知年輕人潛在危機」；「網路世界多彩

多姿，也是教育利器；也是大眾社交的絕佳場所」；「但是網路世界不

是有益健康的遊戲場所，尤其對年輕人充滿潛在威脅」。 

南澳檢察長(South Australian Attorney-General)John Rau表

明將對大眾消費與製造的資訊展開改革，「科技帶領時代的變動，總

是超前法律制度，也超前全球大部分的政府部門的行政思維，當然也

包括我們自己的國家」。「我們正努力解決變動帶來的問題，這些變動

速度比幾年前更加快速」。 

南澳政府的提案極可能包括臉書年齡限制法案與要求臉書登記

須出具年齡證明，同時也考慮讓家長取得更多權限進入兒童臉書帳

號。目前臉書要求使用者至少滿13歲，但沒有要求出具年齡證明；

一位南澳母親發現她的青少年女兒在臉書上傳個人照片，可是為人母

卻無權將這些照片取下。 

Rau檢察長表示這件個案突顯許多家長的關心，但聯邦司法部長

O’Connor卻表示我們須教育與告知年輕人更多有關網路上傳資料的

危險性；「大眾須審慎思考他們在臉書及社交網站所上傳的內容」。 
 

 

Source： 2011年7月22日News.com.au,”Federal government agrees to look 

at proposals for tighter age limits on Facebook”.  


